
        附件 1 

慢性阻塞性肺病照護內容 

第一類醫療院所： 

由胸腔專科醫師主導醫療照護，以隨時依病人的病情變化需要，追蹤胸部X光、肺功能及主

客觀呼吸狀況以評估呼吸功能的進步或惡化。慢性阻塞性肺病個案管理師依據醫師的醫療指

示，負責協調COPD照護之跨專科醫療團隊中的資源整合，目標為提供以病人為中心之全功

能性照護，達成除了完成優質醫療照顧，亦能延伸至病人返家後的疾病諮詢協調與長期追蹤

照護。 

1. 應完成照護內容細則:  

(1) 完成慢性阻塞性肺病相關知識及自我照護執行的個人化教育。 

(2) 應完成疾病預防之衛教，如戒菸與疫苗注射相關衛教。 

(3) 訓練完成自我照護的能力及工具使用紀錄 (如監測體重、吸入型藥物使用知識、熟

悉記錄主客觀呼吸狀況評估)。 

(4) 依診治指引之標準用藥使用順從性與正確性評估。 

(5) 肺部復原運動及分泌物處理之衛教與執行，依病人需要訓練強度，分高強度及低強

度復原訓練。 

(6) 參與本方案院所將使用由台灣胸腔暨重症加護醫學會公益提供之COPD病患自我照

護教材及輔助工具。 

(7) 台灣胸腔暨重症加護醫學會將監測轉診/轉檢流程並提供必要之協助。 

2. 門診照護及疾病照護追蹤 

(1) 門診照護條件：專業照護成員包含有負責慢性阻塞性肺病之胸腔專科醫師一名與專責

慢性阻塞性肺病個案管理師，追蹤慢性阻塞性肺病病人的疾病知識維持與照顧行為的

執行，視需要強化病人及家屬的知識教育，安排後續檢驗及治療計畫：承作醫院定期

回診，若個案有突發性或不預期性疾病病情變化，依狀況個管師協助安排提前看診，

或依據慢性阻塞性肺病之胸腔專科醫師指令協助安排相關醫療照護資源。 

(2) 個案管理師：提供看診前電話諮詢與疾病照護追蹤。 

(3) 呼吸治療師:協助執行肺部復原相關醫療處置。 

(4) 回診時，個管師協助檢視個案居家自我照護紀錄，含心跳、血壓、體重，強化教育慢

性阻塞性肺病藥物使用之目的。 

(5) 門診時，有藥物劑量調整或變更時，強化教育慢性阻塞性肺病藥物使用之目的，並確

保個案在沒有無法使用的情況下，有使用到慢性阻塞性肺病標準用藥。 

(6) 經醫師評估病情符合下述條件者，可轉診至第二類院所進行後續照護。 

A.病人六個月未發生COPD急性惡化。 

B.病人已接受過完整肺復原療程。 

C.病人具自我照護能力。 



第二類醫療院所： 

由主責醫師主導醫療照護，以隨時依病人的病情變化需要，追蹤胸部X光、肺功能及主客觀

呼吸狀況以評估呼吸功能的進步或惡化。目標為提供以病人為中心之全功能性照護，達成除

了完成優質醫療照顧，亦能延伸至病人返家後的疾病諮詢協調與長期追蹤照護。 

1. 應完成照護內容細則:  

(1) 完成COPD相關知識及自我照護執行的個人化教育。 

(2) 應完成疾病預防之衛教，如戒菸與疫苗注射相關衛教。 

(3) 訓練完成自我照護的能力及工具使用紀錄 (如監測體重、吸入型藥物使用知識、熟悉

記錄主客觀呼吸狀況評估)。 

(4) 依診治指引之標準用藥使用順從性與正確性評估。 

(5) 參與本方案院所將使用由台灣胸腔暨重症加護醫學會公益提供之COPD病患自我照

護教材及輔助工具。 

(6) 台灣胸腔暨重症加護醫學會將監測轉診/轉檢流程並提供必要之協助。 

2. 門診照護及疾病照護追蹤 

(1) 門診照護條件：專業照護成員包含有負責COPD之醫師一名，追蹤COPD病人的疾病

知識維持與照顧行為的執行，視需要強化病人及家屬的知識教育，安排後續檢驗及治

療計畫：定期回診，若個案有突發性或不預期性疾病病情變化，依狀況安排提前看診，

或醫師協助安排相關轉診。 

(2) 回診時檢視個案居家自我照護紀錄，含心跳、血壓、體重，強化教育COPD藥物使用

之目的。 

(3) 門診時，有藥物劑量調整或變更時，強化教育COPD藥物使用之目的，並確保個案在

沒有無法使用的情況下，有使用到COPD標準用藥。 

(4) 經醫師評估病情符合下列情況者，可轉診至有治療能力之本方案參與院所進行診治。 

 初始治療反應不佳。 

 有其他重大的共病，如心衰竭或心律不整…等。 

 家庭支持系統不足，需醫護人員(如社工、關懷師…等)介入。 

 病情惡化需使用注射型類固醇或抗生素者。 

 生命跡象變化，如發燒超過38度半合併呼吸次數>25次/分鐘或心跳速率大於130/

分鐘。 

(5) 必要之檢查無法執行時，應轉代檢。 


